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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法治

（11月 22日—28日）

11·22陕西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
为保障职工带薪年休假权利，陕西

省日前正式出台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
意见》。 文件将年休假执行情况纳入各

地、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对
年休假制度执行不力和落实不好的单
位，取消各类先进评选资格，查究单位
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11·23明年春节长假高速继续对小客车免费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

23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明年
春节将继续实行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
通行政策。

今年国庆长假小客车免费通行政
策首次实施，在刺激出行的同时，也带
来拥堵等问题。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节，

何建中表示， 春节期间小客车高速免
费通行政策， 将争取在评估总结的基
础上做得更好一些。

何建中透露，将尽快出台包括对收
费站的管理、 交通疏导引导以及服务
保障和信息发布管理的措施和应急预
案。

11·24南京网络征集新一年政府待办民生实事
南京市政府正通过网络面向全体

市民公开征集 2013 年度民生及社会事
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征集内容包括，围绕就业
再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教卫

生、安居住房等，能够使较大范围和多
数民众受益的民生实事项目， 提出意
见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市民登录政府网站“中国南京”便可进
行操作，征集时间截止到 11 月底。

11·25广东拟将符合条件艾滋病人纳入低保
11 月 25 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

省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
划。该计划称，当前艾滋病流行形势仍
然严峻 ， 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
径 ，传播方式更加隐蔽 。“十二五”期

间， 民政部门将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
的救助工作及晚期病人的情感支持和
临终关怀 ， 将符合条件的感染者和病
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并保护他们的
隐私。

11·26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明年实施

国务院日前制定发布了《缺陷汽车
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条例》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条例》规定 ，对生产者未按照规
定停止生产、 销售或者进口缺陷汽车
产品，隐瞒缺陷情况或拒不召回的，处

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 1%以上 10%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 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
介绍，这意味着罚款金额最高可超过 1
亿元。 而且，情节严重的还将被吊销有
关许可。

11·27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将实现衔接转换

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将实现衔接转
换，人社部近日就《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衔接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截至 12
月 16 日。《办法》提出，我国职工养老
保险、 新农保以及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将实现衔接转换， 缴费年限也将明确
换算办法。

《办法》规定：对于我国现行的三
类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参加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人员，可衔接转换养老保险。 而只参加
了一种保险制度， 在跨地区转移时，依
然按照各制度自身的规定转移接续。

11·28杭州明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投放
杭州市政府近日下发《杭州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计划到 2015 年，杭州市区
将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实现

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零增长。 其中要
求 ，明年起 ，大力推进机关企事业单
位以及公共场所等区域的垃圾分类
投放。

近日 ，我省地税系统第一批网上办税服务厅系统在保定 、邯郸 、石家庄 、唐山正式上线开通 ，纳税人通过网上办税
服务厅系统办理涉税事项 ，税务人员积极为纳税人提供咨询服务 ，指导纳税人进行网上报税 ，这种便利的办税方式受
到纳税人的一致好评 。 图为邯郸市地税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网上办税服务厅运行情况 。

韩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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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全面规范机动车环保检验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欣艳 闫宏利）

11 月 22 日， 省政府召开第 112 次常务
会议， 审议通过《河北省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办法》《河北省档案收集管理办
法》《河北省海洋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三
部政府规章， 并将以政府令的形式公布
实施。

省政府法制办主任秦博勇向会议作
了这三部政府规章草案的情况说明。

据介绍 ，截至 2011 年底 ，我省机动
车保有量已达 680 多万辆。 随着机动车
数量的快速增多， 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
物、碳氢化合物、颗粒物、一氧化碳等污
染物对全省特别是城市市区内空气质量
的影响日益增大， 已成为直接影响空气
质量的主要污染源。 《河北省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办法》 主要规范了以下内
容： 首先， 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的预防和
控制工作作出具体规定。 办法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
措施， 鼓励清洁燃料、 使用清洁能源的
机动车和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
的研发、 生产及使用。 对排气污染物排

放未达到当地采用的国家标准的机动
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注
册登记和转入登记手续。 其次， 全面规
范了机动车环保检验工作。 办法对在用
机动车应当按期进行环保检验， 机动车
排气污染物排放检验方法的确定， 环保
检验机构的行为规则以及环保检验合格
标志的管理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再
次， 明确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
理职责。 办法规定，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通过监督性检查、 网络监控等
方式， 对机动车环保检验工作的公正
性、准确性进行监督检查。 同时规定，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加强对机动车燃料生产、 销售的监督
管理， 及时查处生产、 销售不合格燃料
的违法行为。 此外， 还对机动车排气污
染的投诉举报和社会监督等问题进行了
明确。

档案是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和个人
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
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 图表、 声像等
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档案收集是保证

档案完整与安全， 有效利用档案， 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基础性工作。 《河
北省档案收集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了
档案接收范围， 并对档案移交和征集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的出台， 将对我
省进一步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发挥积极作
用。 办法在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中，
分别对按规定应当向各级国家档案馆移
交档案的单位的种类和各级国家档案馆
接收档案的范围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在档案移交方面， 办法规定， 对移交各
级国家档案馆的档案， 各单位要按规定
进行整理， 经验收合格后办理移交手
续， 移交档案时要同时移交有助于了解
档案内容和移交档案的单位历史的相关
设备、 工具和资料， 并对档案的移交期
限进行了具体规范。 办法还对档案的征
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规定， 各级
国家档案馆对散存于公民、 法人和其他
组织或者散失于境外对国家、 社会具有
保存价值的档案， 可以依法予以征集。
在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中，
对档案的寄存、捐赠、出卖，以及档案征

集中可能出现的当事人对档案真伪、价
值争议的处理办法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
定。

《河北省海洋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
出台旨在进一步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工
作，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该办法对海洋
环境监督管理、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
洋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首
先是关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加强海洋
环境保护工作， 不仅要明确有关部门
的管理职责， 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
制度和管理机制。 为此 ， 该规定根据
《海洋环境保护法》， 在第二章中对海
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区域性海
洋保护规划的制定 、 海洋环境监测监
视网络建设 、海洋环境调查评价 、相关
应急预案的编制， 以及建立相邻海域
污染联合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
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 其次，关于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保护、恢复和改善
海洋生态环境 ， 有利于促进我省海洋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 该规定第三章
中在 典型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的 保 护 与 修

复 、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海洋自然保护
区和特别保护区的建立 、 海岸侵蚀和
海水入侵地区的综合治理， 以及无居
民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的开发利用等方
面， 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明
确规定 。 再次， 关于海洋环境污染防
治。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采取有效的污
染防治措施是关键 。 该规定第四章对
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 入海
河流断面水质保护管理、 入海排污口
设置 、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 、建设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船舶废弃物的集中处
理，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补偿和渔业
资源损害赔偿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第
四是关于海洋环境影响评价。该规定在
第五章中，对海岸 、海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权限 、审批程
序等内容进行了细化。这些规定与国家
有关法律 、法规一致 ，具有一定的可操
作性 ，有利于保证海岸 、海洋工程建设
项目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保
护规划的要求 ， 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
资源。

近年来，根据省政府的统一要求，省
财政厅认真开展了清理规章、 规范性文
件工作。

财政规章、 规范性文件涉及财税政
策、财政收支、非税管理、政府采购等各
个领域，专业性强，清理难度大，如果仅
靠日常工作中零敲碎打， 很难保质保量
完成。为此，省财政厅建立了以法制机构
为主，各处室业务骨干、专家学者参加的
清理工作小组， 利用休息时间， 集中时
间、集中精力、集中智慧 ，攻坚克难 ，对
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拉网式清理，并对
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反复讨论研究。 在清
理工作中， 除了注重吸收各业务处室的
意见外，高度重视专家的建议，充分利用
专家的法律和财政专业知识， 使其能站
在第三方的角度提出相对客观的意见，
保证了清理工作的质量。

财政厅是省政府重要的综合经济管
理部门， 牵头起草的政府规章 20 余件，
制发的规范性文件近 2000 件，如果不分
重点，均衡施力，不仅时间上难以保障，
也影响清理工作的效果。为此，根据省政
府清理工作的要求和财政规章、 规范性
文件的特点， 重点清理关系公众切身利
益的税收、非税类政府规章。将规范性文

件进行分类：原文转发财政部文件，以财
政部清理结果为准； 附意见转发财政部
的文件，重点对所附意见进行清理；实施
超过 5 年的文件，一律废止和大修。排除
以上三类文件后， 将清理工作的重点放
到最近 5 年制发的文件， 重点检查有无
违规设立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以及提取
手续费、工作经费等问题，有效提高了清
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规范性文件是法律法规、 国家方针
政策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重要的桥梁纽
带，在财政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提高和
确保规范性文件质量 ，是一项全方位的
系统工程 ， 不仅需要法制机构严格把
关，更需要业务处室真正树立依法理财
的理念 ；不仅需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
的运动式清理，更需要建立完善的工作
机制， 加强日常合法性审查。 为此，财
政厅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建立完善规范
性文件定期清理、 后评估制度的基础
上，经厅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印发了规
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明确规范性文
件的起草主体、 制发程序、 规范内容、
禁止条款， 将合法性审查作为制发文件
的必备环节，将违反上位法、超越职权范
围、不符合法定程序等内容，列为审查纠

正的重点， 确保规范性文件质量的稳步
提高。

按照省政府部署要求 ， 省财政厅
2010 年对牵头起草的政府规章已进行了
一次全面清理，修订 8 件，废止 2 件。 出
台的《河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
立法贴近民意、 公开透明广纳社会公众
监督的做法， 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
肯定。 财政厅对 2010 年 6 月 30 日前制
定的近 2000 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
彻底清理， 对修改内容较多或者超过有
效期的规范性文件，全部列入 2011 年大
修范围，保障了财政规章、规范性文件体
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并向社
会公布清理结果：继续保留 131 件、废止
424 件、宣布失效 347 件、转发财政部继
续使用 738 件。 在 2011 年，财政厅作为
先进典型， 在全国财政系统规范性文件
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今年，将利用年
底两个月时间，按规定对 2011 年前制定
的规范性文件再次进行定期全面的清
理，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李时波 ）

省财政厅 积极推进法治型财政建设

我省地税系统第一批网上办税服务厅正式上线

规范性文件清理进行时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河北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等三部政府规章


